
江西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通知）
校研字〔2014〕26号

关于开展2014年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所）：

根据《江西师范大学博士生指导教师遴选与管理实施办法》、《江西师范大学硕士生指导教师遴选与管理实施办法》（校发〔2013〕64号）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需要，学校决定近期开展新增博士生、硕士生导师遴选工作。现将有关遴选事宜通知下：

一、遴选原则

1.研究生导师遴选工作坚持学术标准，严格要求，保证质量，宁缺毋滥。

2.研究生导师遴选工作坚持公正、公开，做到程序规范合理。

3.研究生导师遴选工作采取校院两级负责制。

各学位授权点可根据现有导师数量、近三年研究生招生数及培养条件等进行适量增补。
二、遴选对象

1.凡符合校发〔2013〕64号文件有关研究生导师遴选条件的我校在编在岗教师均可申报。学校允许学位点结合自身实际制订高于学校的申报条件。

2.根据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特殊性和需要，可适当遴选相关行业既有理论水平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作为兼职指导教师或实践指导教师。

3.校内申请硕士专业学位导师原则上应有3个月及以上的相关行业的工作经历、或有相关行业的职业证书，或组织指导过与本专业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或指导学生参加本专业的有关竞赛和社会实践活动。
三、遴选程序

（一）硕士生指导教师  

学院负责硕士（包括学术学位、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遴选工作。

1.本人申请。申请人向学位授权点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出申请，填写《硕士生导师资格申请表》，并提供与申报内容相一致的佐证材料的原件（核实后返还）和复印件。

2. 材料审核。学院组织对申请硕士研究生导师的材料进行审核。

3. 信息公示。学院将申请者有关信息在院内进行公示。

4. 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评审。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公示无异议的申请者进行评审。根据本学科发展需要采用表决方式确定拟新增硕士生导师的名单（排序）。
5. 拟新增硕士生导师名单公示。 学院将拟新增硕士导师名单在校内网站公示。 
6. 校学位办抽查。 校学位办组织专人对各学院报送的相关人员材料进行抽查。
7.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
（二）博士生指导教师
学校负责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遴选工作。

填写的《博士生导师资格申请表》必须经该博士点负责人签署意见，并严格执行《江西师范大学博士生指导教师遴选与管理实施办法》有关遴选程序。
四、有关要求

1.提高研究生教育培养质量导师是关键。各学院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研究生导师的遴选工作。

（1）各学院要成立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研究生导师遴选工作小组，负责遴选工作的组织实施，尤其是材料审核，做到谁审核谁负责。

（2）抽查中若发现学院存在审核不严、降低标准的现象，学校将终止该学院本次导师遴选工作（即本次该学院不增选导师），并追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2.申请者应实事求是填写研究生指导教师申请表和业绩汇总表，表中各类数字要准确无误、有据可查。

3.提供的支撑材料包括：

（1）专业技术职务证书
（2）学历、学位证书

（3）在研项目批文
（4）科研成果
（5）获奖证书等

材料复印件按上述顺序装订成册，要有封面、目录。
4.材料报送

请各有关学院严格按规定时间报送材料，确保学校遴选工作顺利完成。

（1）硕士生指导教师申请表、支撑材料的复印件、业绩汇总表（电子稿）、确定拟新增硕士生导师的名单于5月5日前送交研究生院学位办。

（2）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申请表、支撑材料的复印件、科研成果相关单位确认表、业绩汇总表（电子稿）于5月5日前送交研究生院学位办。

业绩汇总表（电子稿）从OA发给研究生院李淑真（联系电话：88120606）

附件：

1. 2014年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工作进程表

2.《江西师范大学博士生指导教师遴选与管理实施办法》

3.《江西师范大学硕士生指导教师遴选与管理实施办法》

4.研究生指导教师申请表

5.申请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各类成果职能部门确认表

6.申请研究生指导教师业绩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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